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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 5 公里渠段用地徵收，並於上游端完成滯洪池 1 座，已大幅降低淹水潛勢。 

二、另外「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 1 階段經濟部已核列約 4 億元辦理東門溪排水改善工程暨橋梁改

建，且工程皆已發包，俟完工後可進一步改善恆春地區淹水問題；後續經濟部仍將持續協助

屏東縣政府辦理相關治水工作，以提升地方發展。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交通部高鐵財務改善計畫相關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22） 

許委員針對交通部高鐵財務改善計畫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高鐵公司向本部提出全民認股方案，本部會同該公司積極向大院委員溝通說明，參採相關意見

修正 300 億元增資對象與額度規劃，並提出建議方案於 104 年 5 月 21 日向大院交通委員會報

告「高鐵財務解決方案」，獲同意備查並附帶決議同意延長特許期 35 年，但需符合下列規定

始生效：獎參條例完成修正、現有普通股減資 6 成、增資 300 億，其中 242 億由高鐵相關建

設基金直接出資、58 億由泛公股出資、應建立平穩機制就超過 35 億年度盈餘部分，其主要利

益應歸國家、公股泛公股之股權不得移轉、票價調整須送立法院備查、每 15 年檢討 1 次高鐵

財務體質，送大院審查等。本部後續將遵照大院交通委員會決議事項，儘速完成相關措施與

配套，並與高鐵公司共同加速辦理財務改善所涉各項事宜，包括合約修訂、聯貸契約調整之

協議、公司法減增資相關程序等。 

二、前述本部建議方案就增資部分，規劃政府基金及泛公股增資 300 億元，係基於提高方案增資透

明度，並完全避免圖利財團、員工、中資及外資參與之疑慮，且改變增資對象與額度分配並

不影響高鐵財務改善之實質功能。未來政府取得高鐵經營主導權，除創造利潤與全民共享外

，亦將保留適當董事席次予民股，以維繫現有高鐵公司民間經營效率與活力，全力維持其專

業經理人與營運團隊運作制度，以提升營運安全、服務品質與經營績效。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鑒於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修正條文

已三讀通過，將正常工作時數縮減至一週 40 小時，考量對於

企業之負面影響，勞工權益也可能受到衝擊，主管機關應對如

何兼顧勞資雙方利益必須深入思考，配套延長加班工時」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13） 

許委員淑華就「鑒於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修正條文已三讀通過，將正常工作時數縮減至一週 40

小時，考量對於企業之負面影響，勞工權益也可能受到衝擊，主管機關應對如何兼顧勞資雙方利益

必須深入思考，配套延長加班工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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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會各界對於縮減勞工法定正常工時之高度期待，立法院已於 104 年 5 月 15 日三讀通過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及相關條文修正案，將法定正常工時縮減為一週 40 小時，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

實施，使我國工時法制正式邁向新紀元，並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另本部擬具之勞動基準法縮減工時相關配套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104 年 4 月 23 日經行政院會審

查通過並函送立法院審議，修正重點包括，法定正常工時縮短為一週 40 小時、調整延長工時、提

高出勤紀錄之保存年限至 5 年並提高罰則、休息時間安排作有限度之彈性調整、明確訂定延長工時

及休假日出勤可於 6 個月內補休等，修正草案刻由立法院審議中。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11） 

許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國防自主政策」及「工業合作推動」作為，係依國防法第 22 條之立法宗旨，致力於建

立現代化武器研發、生產、採購、維修與補保體系，期結合民間科技能量，並積極運用工業

合作計畫，引進國外高科技及關鍵維修技術，移轉國內軍公民營工業機構，以奠定並強化國

防工業基礎。 

二、潛艦為高工藝、高科技及高精密度工業整合之產品，並具敏感性之「紅區裝備」，如指管系統

、潛望鏡、潛射魚雷與飛彈、聲納系統、噪音監測系統等裝備，其造艦設計藍圖、測試規範

、武器裝備及技術支援等關鍵技術，全世界僅少數國家具此研製能力，且前述多項受制輸出

許可限制不易獲得，仍須國外具潛艦建造能力廠商協助。 

三、經本部審慎評估，「潛艦國造」中計有「設計工作」、「裝備獲得」、「建造能量」及「測試

驗收」等四項亟需深入研究，依據前述研究結果，未來我國為發展潛艦國造所欠缺之關鍵技

術，在國外具潛艦建造能力廠商同意協助並獲得輸出國輸出許可前提下，後續可適時運用我

國工業合作機制，檢討相關國防工業合作需求項目，獲得潛艦國造所需之關鍵技術。 

四、本部將持續秉國防法精神，全力促使潛艦順利籌獲，滿足建軍備戰需求與「潛艦國造」目標，

亦請大院全力支持本部後續有關工業合作美元點全數運用於國防工業合作之相關規劃。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初稿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3-477） 

許委員針對「網路智慧新台灣政策白皮書」初稿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 

一、政府已參採各界意見納入白皮書 


